
湖南省2013年选调生选拔工作公告
为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优化基层干部队伍结构，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经省委组织部、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公务员局共同研究，2013年继续选调一批德才兼备的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和大学生“村官” 、参加“三支一扶”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人员到乡镇（街道）工作。同时，为认真落实省委组织部、省委统战部、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10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做好每年100名西藏高校毕业生来湘就业有关工作的通知》（湘人社发[2012]107号）精神，2013年定向选调一批西藏籍高校应届毕业生（户籍在西藏，并在西藏参加高考的2013年应届高校毕业生）来我省乡镇（街道）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调计划
	市  州
	计划数（人）
	备        注

	长沙市
	54
	全国985、211高校（具体名单见教育部网站，不包括所属独立学院）全日制应届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和中科院、中国社科院全日制应届毕业研究生及在湘参加“三支一扶”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人员共 20人：男10人，女10人，分开报名、面试、划线、录用；

长沙市大学生“村官”32人：男16人、女16人，分开报名、面试、划线、录用；

西藏籍应届毕业生2人。

	衡阳市
	67
	应届毕业生和在湘参加“三支一扶”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人员（不含独立学院、民办普通本科高校）36人：男18人，女18人；

大学生“村官”29人；

西藏籍应届毕业生2人。

	株洲市
	57
	应届毕业生及在湘参加“三支一扶”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人员共40人：炎陵县（男1人，女1人），茶陵县（男5人，女4人），攸县（男4人，女3人），醴陵市（男4人，女3人），株洲县（男2人，女2），芦淞区（男1人），荷塘区（男3人，女1人），石峰区（男3人，女2人），云龙示范区（男1人）；

大学生“村官”15人：不分男女：炎陵县1人，茶陵县3人，攸县3人，醴陵市3人，株洲县1人，芦淞区1人，荷塘区2人，云龙示范区1人。

西藏籍应届毕业生2人；

按县市区职位、男女报名，并分配到所报考县市区工作。

	湘潭市
	22
	应届毕业生和在湘参加“三支一扶”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人员共8人：男5人，女3人；

大学生“村官”12人，男6人，女6人；

西藏籍应届毕业生2人。

	邵阳市
	60
	应届毕业生和在湘参加“三支一扶”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人员共36人：男18人，女18人；

大学生“村官”24人。

	岳阳市
	42
	应届毕业生和在湘参加“三支一扶”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人员共15人；

大学生“村官”25人；

西藏籍应届毕业生2人。

	常德市
	55
	应届毕业生和在湘参加“三支一扶”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人员共34人：男18人，女16人；

大学生“村官”21人。

	张家界
	18
	应届毕业生和在湘参加“三支一扶”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人员共7人；

大学生“村官”11人。

	益阳市
	50
	应届毕业生和在湘参加“三支一扶”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人员共26人：男13人，女13人；

大学生“村官”24人。

	郴州市
	60
	应届毕业生和在湘参加“三支一扶”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人员共36人；

大学生“村官” 24人。

	永州市
	60
	应届毕业生和在湘参加“三支一扶”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人员共35人：男24人，女11人；

大学生“村官”25人。

	怀化市
	70
	应届毕业生和在湘参加“三支一扶”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人员共40人：男20人，女20人；

大学生“村官”30人。

	娄底市
	30
	应届毕业生和在湘参加“三支一扶”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人员共15人；

大学生“村官”15人。

	湘西州
	55
	应届毕业生和在湘参加“三支一扶”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人员共32人：男22人，女10人；

大学生“村官”23人：男16人，女7人。


 

 二、选调范围
（一）普通高等学校2013届全日制本科及以上毕业生（西藏籍应届高校毕业生可自愿申请参加定向选调）；

（二）湖南省2008年至2011年选聘的目前在岗大学生“村官”；

（三）湖南省招募的今年服务期满、在岗的“三支一扶”人员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人员。

三、选调条件
（一）政治素质好，品行端正，是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入党时间在报名截止前），在本科和研究生学习期间至少有一次被评为校、院（系）级“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共青团员”；

（二）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和组织协调、文字综合、语言表达能力，有培养前途和发展潜力，担任过班以上学生干部；

（三）学习成绩优良，本科或研究生毕业必须获得相应学位；

（四）有志从事基层工作，本人愿意并服从组织分配；

（五）身体健康，本科生年龄在25岁以下（1988年1月1日后出生），硕士研究生年龄在28岁以下（1985年1月1日后出生），博士研究生年龄在31岁以下（1982年1月1日后出生）；

（六）符合所报考市州规定的其他资格条件。

大学生“村官”、 参加“三支一扶”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人员的报考年龄在32岁以下（1981年1月1日后出生），必须符合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考核合格和组织推荐的基本条件。

四、选调程序
（一）报名及资格审查。符合条件的报考人员通过湖南领导人才网自愿报名。各市州委组织部、各高校党委组织部以及各县市区相关业务主管部门按照选调条件进行资格初审。初审合格并缴费成功的人员方可参加笔试。为确保选拔质量，各类报考人员与选调计划一般应达到5:1的报考比例，否则相应减少选调计划数。

（二）考试。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笔试由省委组织部具体组织实施，笔试科目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笔试范围以《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13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共科目考试大纲》为准。高校应届毕业生及参加“三支一扶”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人员报考选调生的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成绩分别按50%的比例折算成笔试总成绩，由省委组织部、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公务员局统一划定笔试总成绩合格线。定向大学生“村官”招考选调生，要按照《湖南省选聘到村任职高校毕业生考核办法（试行）》（湘组〔2010〕46号）要求，认真考核聘期工作实绩，考核成绩量化并进行公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两科成绩分别按50%的比例折算成笔试总成绩，再按折算后笔试成绩占60%、聘期考核成绩占40%折算成笔试、考核成绩，由省委组织部、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公务员局统一划定笔试、考核成绩合格线。笔试总成绩和笔试、考核成绩于5月上旬在湖南领导人才网公布。

根据笔试总成绩和笔试、考核成绩，按照选调计划1:2的比例，从成绩在合格线以上的对象中由高分到低分确定面试对象。

面试前，报考人员应提交经相关单位审核并签署意见的推荐表（一式三份），其中高校应届毕业生推荐对象填写《湖南省选调到乡镇（街道）工作的优秀毕业生推荐表》，由高校党委组织部进行审核；大学生“村官”、参加“三支一扶”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人员填写《湖南省选调到乡镇（街道）工作的优秀基层服务人员推荐表》，由各县市区相关主管部门进行审核；申请定向选调的西藏籍高校应届毕业生填写《湖南省选调到乡镇（街道）工作的西藏籍优秀高校毕业生推荐表》，由所在高校党委组织部进行审核。同时提供本人身份证、学生证和获奖证书原件，近期免冠同底1寸彩色照片4张，到所报考市州委组织部进行资格复审。

面试工作由各市州委组织部会同人事部门具体组织，面试考官实行异地交流，具体方案报省委组织部同意后实施。面试以结构化面试为主，在5月中旬进行。面试试题由省委组织部统一命题，主要针对乡镇工作特点和基层工作实际，侧重对应试者的能力素质、发展潜质和个性特征等进行测试。

面试结束后进行成绩合成。计算公式为：①高校应届毕业生及参加“三支一扶”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人员参加选调生考试，综合成绩＝笔试总成绩×60%+面试成绩×40%；②定向大学生“村官”招考选调生的，综合成绩=〔（行政职业能力测验成绩+申论成绩）×50%×60%+考核成绩×40%〕×60%+面试成绩×40%。

西藏籍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我省选调生的，参加我省统一组织的笔试，笔试总成绩合格线由省委组织部、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公务员局单独划定。根据笔试、面试总成绩排名，确定体检和考察对象。面试、体检由省委组织部委托长沙市委组织部单独组织。

（三）体检。按照选调计划以1：1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确定体检对象，如有体检不合格者，按综合成绩排名依次递补。体检工作由各市州委组织部具体负责，原则上应在面试后的第二天进行。体检工作严格按照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关于修订<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及<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的通知》（人社部发〔2010〕19号）实施。

（四）考察。5月下旬，各市州委组织部，市州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教育局、公务员局统一抽调人员，组成考察组，到有关高校和大学生“村官”、参加“三支一扶”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人员所在单位对体检合格的拟选调对象进行考察。也可采取函调方式，委托有关高校党委组织部（学生处）和大学生“村官”、参加“三支一扶”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人员所在单位相关业务主管部门进行考察了解，出具真实、客观的鉴定材料。西藏籍高校应届毕业生由省委组织部进行考察。

（五）公示。6月上旬，省委组织部、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公务员局共同听取各市州考察情况汇报，根据考察对象的综合素质，初步确定选调对象，并在相关媒体上公示，公示时间7天。经公示审核无异议的，正式确定为选调生。公示后选调对象自愿放弃资格的，不再进行递补。省委组织部、省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教育厅、省公务员局共同下发2013年选调生录取分配的通知，确定湖南省2013年选调生名单。各市州委组织部根据通知及时与选调生签订就业协议，若选调生违约，按有关规定承担违约责任。定向选调的西藏籍高校应届毕业生，主要分配到长沙、衡阳、株洲、湘潭、岳阳5市，每市2 人，由省委组织部根据考试、考察情况，统一分配。

（六）工作安排。乡镇（街道）机关自然减员空余行政编制首先用于安排选调生。选调生安排到确有空余行政编制的乡镇（街道）工作。选调生报到后，各市州委组织部要先组织培训，再派遣到所分配的单位工作，7月20日前到位。选调生的公务员录用审批手续分别由有关市州委组织部、市州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务员局统一办理，试用期为1年。新录用的选调生须在基层服务2年以上，2年内不得选调或抽调到上级机关工作。选调生分配方案和培训情况一并于7月底前报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

五、报名及考试有关注意事项
（一）报名时间：所有考生均采取网上报名方式，网上报名时间统一定于3月26日10:00至4月6日17：00。咨询电话：0731-82218504。

（二）报名要求：报考人员直接登陆湖南领导人才网(www.hnleader.gov.cn)的网上报名系统，填写报名资料、上传照片、缴纳报名费、打印准考证。考生要对自己填写的报名资料高度负责，一经查实与本人情况不符，即取消报考资格，并通报到考生所在学校或工作单位严肃处理。每位报考人员只能填报一个选调志愿，定向选调西藏籍应届毕业生不分市州报名。应届毕业生及在湘参加国家、湖南省“三支一扶”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人员报考不限地域，定向大学生“村官”报考只面向本市州。

考生资格初审结果可通过报名系统进行查询，查询时间为4月1日至4月8日，初审通过并缴费成功的考生于4月16日至4月18日从网上报名系统打印准考证。报名费100元/人。

（三）笔试时间及地点：笔试4月20日进行，上午9：00－11：00考《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下午14:30－17:00考《申论》，考试地点另行通知。

（四）笔试成绩请于5月上旬在网上报名系统中进行查询。

未尽事宜，请随时关注湖南领导人才网的有关公告或致电相关单位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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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湖南省选调到乡镇（街道）工作的优秀毕业生推荐表
推荐学校：
报名序号: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照   片

	民 族
	
	籍 贯
	
	出生地
	
	

	政 治
面 貌
	
	身 份
证 号
	
	

	家庭住址
	
	

	有何特长
	
	联 系
电 话
	

	就读于何院校
系及专业
	

	可以授予
何种学位
	

	任班级以上的学生干部职务及时间
	

	院(系)以上单位授予的奖励及时间
	

	本 人
申 请
	我申请选调到        市（州）所属      县（市、区）的乡镇（街道）工作，并服从组织分配。

申请人：


	家庭主要成员和社会关　系
	称谓
	姓 名
	年龄
	政治
面貌
	工 作 单 位 及 职 务

	
	
	
	
	
	

	
	
	
	
	
	

	
	
	
	
	
	

	
	
	
	
	
	

	
	
	
	
	
	

	院(系)党组   织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学校毕业生就业部门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校（院）党  委
组织部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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